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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邀請或招攬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要約，亦非訂立協議進行任何上述

事情的邀請，亦非旨在徵求要約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

本公告並不構成在美國境內或在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提呈出售要約或招攬購買任何證券的要約，倘

未根據任何有關司法管轄區的證券法辦理登記或未獲批准而於上述地區進行上述要約、招攬或出售

即屬違法。本公告所述的證券將不會根據經修訂的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美國證券法」）登記，亦

不得在美國境內或向任何美籍人士（定義見美國證券法S規例（「S規例」））作出要約或出售，惟根據

美國證券法登記規定獲豁免或毋須遵守美國證券法的登記規定進行的交易除外。本公司（定義見本公

告）不會於美國進行任何公開發售證券。

BIOSTIM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合生元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112）

補充公告
及恢復買賣

本公告由合生元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的內

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六日、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日、二零一六年六

月十六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有關優先票據發行的公告（「該等先前公告」）。

本公告使用的詞彙具有該等先前公告所賦予的涵義，文義另有界定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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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優先票據發行而言，先前已載入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刊發的海外監

管公告隨附的發售備忘錄內有關本集團的若干財務資料，本公司謹此在公告中載入

該等資料以作出披露。該等資料的摘錄隨附於本公告（「其他資料」）。

除該等先前公告及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資料須予公佈以避免本

公司的證券出現虛假市場，或任何內幕消息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予以

披露。

恢復買賣股份

應本公司要求，並如在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所公佈，本公司股份（股份代號：

01112）及債務證券（股份代號：06024）自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正（香港

時間）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本公告。本公司

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正（香港時間）起恢復買賣本公

司股份（股份代號：01112）及債務證券（股份代號：06024）。

承董事會命

合生元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羅飛

香港，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羅飛先生及Radek Sali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張文會博士、

吳雄先生、羅雲先生及陳富芳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魏偉峰博士、陳偉成先生及蕭柏春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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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未經審核備考綜合財務資料

為說明本公司收購收購Swisse Group Pty Ltd（「Swisse」）的 83%股本及相關融資（「收

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完成）的影響，本公司已按未經審核備考基準

編製若干財務資料，以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於各有關期間的溢利，

編製時乃按本集團及Swisse於有關期間的實際過往業績為基準，並假設收購事項

已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發生。該等資料應與本公司先前分別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六

日、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四月二日在聯交所刊發的公告中披露的本集

團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及載至該等日期止年

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及本公司先前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六日在聯交所刊發的

公告中披露的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載至該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中

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資料針對的是收購事項可能產生的主要潛在影響

的假設情形，僅供說明之用，故並不代表本集團實際財務經營業績。該資料並未根

據一九三四年美國證券交易法S至X規例的規定或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亦無根

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或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審核或審閱有關調整或所引致的備考財務

資料。該資料應與本集團及Swisse的過往綜合財務報表及相關附註一併閱讀。

本集團的過往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溢利（包括Swisse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後三個月的經營業績）及Swisse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的經營業績分別為人民幣 293.3百萬元及人民幣 43.7百萬元。經落實有

關收購事項的若干調整後，該說明用途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未經審核備考溢利為人民幣 214.9百萬元。本集團及Swisse的過往財務報

表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溢利分別為人民幣 91.3百萬元及人民

幣 81.5百萬元。經落實有關收購事項的若干調整後，該說明用途的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備考溢利為人民幣 132.1百萬元。本集團

的過往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的溢利（包括收購事項後

Swisse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後六個月的經營業績，並代表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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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營業績加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經營業

績減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經營業績）及Swisse截至二零一五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虧損分別為人民幣 631.3百萬元及人民幣 37.8百萬元。經落實

有關收購事項的若干調整後，該說明用途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十二個月的未經審核備考溢利為人民幣 512.1百萬元。

近期監管發展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六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食品藥品監管局」）發布《嬰幼

兒配方乳粉產品配方註冊管理辦法》，據此，在中國市場銷售的嬰幼兒配方乳粉產

品配方應向食品藥品監管局註冊，而各國內配方製造商及有意出口配方產品到中國

的國外配方製造商，可註冊最多三個配方系列中九種配方產品（就第 1階段配方（0-6

個月）、第 2階段配方（6-12個月）及第三階段配方（12-36個月）而言）。上述註冊有效

期為五年，須於期限屆滿 6個月前續期。新法規將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一日生效。

根據財政部發出的一項事先聲明，適用於通過跨境電子商務進口的嬰幼兒配方乳粉

產品的註冊限期，已延期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